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之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作为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审阅有关文件及尽职调查后，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

管要求，对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的内部控制

有效性进行了评价，编制了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我们对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审核，认为：1、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执行情况符合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我

国有关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规定，也适合当前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需要。2、

公司的内部控制措施对公司管理各个过程、各个环节的控制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3、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比较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

设和运行的实际情况，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有效。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2021 年度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有关内容。 

二、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拟回购注销的限制

性股票 4,368,000 股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7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人民币 69,826,786.00元。 

我们认为：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持续发展及全体股

东的长远利益等因素，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有关规定，同意将公司董事会的利润分配预案

提交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从业资格，该所在担任公司审

计机构期间，能够坚持独立审计准则，顺利完成各项审计工作；且本事项提交董



事会的审议、决策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

意继续聘请其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将相关议案提

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该薪酬方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薪资水平

与其岗位贡献、承担责任、风险和公司整体经营业绩挂钩，能够充分调动公司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意上述薪酬方案。 

五、关于 2022 年度拟使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通过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资金情况的多方面了解，基于独立判断，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目前经营良好、财务状况稳健。为提升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的使用效率，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保障资金安全及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可以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

权益的情形。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关于 2022 年度拟使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六、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鉴于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其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董事会决定取消该部分激励对象资格并回

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 45,000 股；根据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对

应的公司业绩未达到考核标准，公司决定对其余 45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 4,323,0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368,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05%。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7.05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本

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价款为 30,794,400 元加上相应银行同期定期

存款利息之和，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支付。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18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2020年 10月修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回购注销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

响。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一致同意对此部分股份按照《2018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中对回购事项的规定实施回购注销。 

七、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非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资格审查，

公司董事会提名蒋建琪先生、蒋建斌先生、陆家华女士、邹勇坚先生、蒋晓莹女

士、杨静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我们认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任期届满，进行换届选举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

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的情形。 

本次提名的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蒋建琪先生、蒋建斌先生、陆家

华女士、邹勇坚先生、蒋晓莹女士、杨静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

公司的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或惩戒，具备

担任上市公司非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能力。 

我们一致同意推举上述候选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

意将该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资格审查，

公司董事会提名杨轶清先生、应振芳先生、缪兰娟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 

我们认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任期届满，进行换届选举符合先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审

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 

此外，我们在充分了解独立董事候选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



全部兼职情况等认为：本次提名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杨轶清先生、

应振芳先生、缪兰娟女士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曾受到

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或惩戒，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和能力。 

我们一致同意推举上述候选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

将该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提名事项仍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之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 

                                      

                                         年    月    日 

  

 

 

 

 

 

 

 

 

 

 

 

 

 

 

 

 

 

 

 

 

 

 

 

 

 

 

 

 

 

 


